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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辦學團體協會 (下稱 “本會 ”)歡迎有關當局給予本會機會，就校本管

理事宜表達意見。本會的會員來自本港 27個主要辦學團體，負責管理

約 1 000間各級學校。本會的會員名單載於附錄。

校董會章程

本會贊成每間學校的校董會在初期可自行擬定章程，但須與有關的辦

學團體一起草擬。作為校董會的總機構，辦學團體應具有批准章程的

定稿及其後對章程作出任何修訂的權力。已具備校董會章程的學校如

獲得辦學團體批准，可修訂其章程。

我們知悉，教育署將會提供校董會章程樣本，以協助學校草擬章程，

但該樣本只應作參考之用。辦學團體和校董會應可刪節、改動或徹底

重寫該份章程。章程樣本應訂定條文，列明辦學團體有批准修訂的最

終權力，並應加入條文，表明辦學團體可在有需要時解散及重組校董

會。

如校董會沒有妥善執行其職能，辦學團體有責任採取補救行動，包括

解散校董會。因此，必須明確賦權辦學團體可以採取行動。

校董會成員

本會堅信，應採用多模式的方法草擬每所獨立學校的章程。香港的辦

學發展情況，好比一幅色彩繽紛的鑲嵌圖案。過去兩個世紀以來，許

多辦學團體的傳統、背景、抱負、規模以至辦學方式各有不同，但轄

下各學校均貢獻良多，令香港的學校制度多元化及各具特色，最重要

的是，應採用多模式的方法，而不應使用單一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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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統籌委員會在 1997年以優質學 校教育為主題發表第 7號報告 書

時，特別建議： “校董會應考慮設立 ‘校政執行委員會 ’，決定校內主要

事務，使學校管理更有效率。 ‘校政執行委員會 ’須向校董會負責。 ”本
會認為，原則上這是可行的方案，並建議加入以該建議的理念為基礎

的替代模式。

此舉的意思是，在辦學團體之下，以每一間獨立學校為基礎，設立兩

層架構的管理體制。

第一層架構的委員會須具備以下特質：

1. 主要處理廣泛政策的事宜及釐定學校的抱負和使命；

2. 監察由第二層架構的委員會所建議及擬訂，並涉及各項政府

津貼的學校財政預算；

3. 管理私人捐獻的財政資源，以及向公眾籌集資金作大型發展

之用；

4. 對人事方面有最終權力；

5. 委員一般由辦學團體根據兩個機構之間協議的條件委出；

6. 每年舉行 2至 3次全體大會。

第二層架構的委員會須具備以下特質：

1. 落實學校的抱負和使命，將政策付諸實踐，以及總體上確保

學校運作暢順；

2. 辦學團體須從第一層架構的委員會中，委任第二層架構的委

員會委員，並須從該等委員中委任一名主席；

3. 從學校的全職教師中選出一名委員；

4. 家長教師會須提名一名家長擔任委員；

5. 校友會須提名一名校友擔任委員；

6. 委員會須增選一名獨立委員。

除上述的替代模式外，辦學團體亦應獲准按個別需求及視乎情況，建

議其他的替代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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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名校董負責的學校數目及年齡上限

本會不贊成每名校董負責的學校數目不得超過 5間的建議。在若干情況

下，特別是大型辦學團體，每名校董確有需要向超過 5間學校提供服

務。有關的辦學團體及校董會當然會以學校的最大利益為依歸，並據

此作出決定。

關於強制的年齡上限，本會建議所設的年齡限制不應適用於整個校董

會。校董並非僱員，他們服務社會，不計報酬，付出時間，將自己的

技能及經驗貢獻社會。辦學團體當然希望能委任最合適的人選。

結論

總括而言，本會支持邁向增加透明度、提高問責性及參與性的整體方

向。然而，本會深信，其他各式各樣的方法亦可達致相同的目標。更

重要的是，香港學校制度多元化的特質，令很多海外地區的教育界羨

慕不已，當局不應藉推行僵化的單一管理制度，令這種特質受到威脅。

(簽署 )
夏永豪

主席

香港下亞厘畢道 1號
香港聖公會代轉

2000年 12月 4日

副本致：香港辦學團體協會所有會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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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香港辦學團體協會會員名單

香港浸信會聯會

香港明愛

天主教香港教區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聖母荏聖心會

香港聖若瑟書院校董會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基督教興學會

香港佛教聯合會

香港聖公會

香港道教聯合會

嘉諾撒仁愛女修會

香港九龍堂基督教中華宣道會

樂善堂

世界龍岡學校 (香港 )有限公司

香港路德會

瑪利諾神父會

循道 理聯合教會

保良局

鮑思高慈幼會

順德聯誼會

嗇色園

寶血女修會

沙爾德聖保祿女修會

基督教香港崇真會

東莞同鄉總會

東華三院


